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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资证投字[2021]666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的总结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国

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智能”、“发行人”或“公司”）

作为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上市的公司，特委托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辅导机构”）担任其辅导机构。

中信证券已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向贵局报送了国网智能的辅导备案申

请报告，并获受理。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中信证券已经按照法律法规

的要求、辅导协议的约定以及辅导工作小组制定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

案完成了对国网智能的上市辅导工作，现特向贵局申请对国网智能的

上市辅导工作进行验收，并就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辅导工作基本情况 

（一）辅导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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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派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正式员工张铁

柱、陈杰裕、李中杰、梁日、沈明、陈实、孙绍恒、史润等 8 人作为

国网智能上市辅导小组成员，其中张铁柱担任辅导小组组长，其具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承销工作项目负责人的经验。 

除中信证券以外，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包括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金杜”）。 

（二）国网智能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注册中文名称 ： 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英文名称 ： State Grid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 Ltd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5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 许玮 

成立日期 ： 2000 年 11 月 9 日 

住所 ：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孙村片区飞跃大道以南、26 号路以

东（ICT 产业园内）电力智能机器人生产项目 101 

邮政编码： 250101 

2、历史沿革 

（1）国网智能前身山东鲁能科大智能机械有限公司设立情况 

2000 年 11 月 9 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预先核准山东鲁

能科大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机械”）的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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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山东鲁能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科技”）、

山东科技大学、自然人股东苏学成签署了《山东鲁能科大智能机械有

限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为 1,080 万元，其中鲁能科技货币出资

550 万元，山东科技大学货币出资 500 万元，苏学成货币出资 30 万

元。 

2000 年 11 月 9 日，山东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

报告》（鲁华所验字（2000）第 368 号），说明：公司全部货币出资

已于 2000 年 11 月 8 日全部存入拟设立的山东鲁能科大智能机械有限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槐荫区支行开设的临时账户内，包括鲁能

科技 550 万元货币出资、山东科技大学 500 万元货币出资以及自然人

苏学成 30 万元货币出资。 

同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鲁能机械核发了注册号为

370000180641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鲁能机械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鲁能科技 550 50.93% 货币 

山东科技大学 500 46.30% 货币 

苏学成 30 2.77% 货币 

合计 1,080 100% — 

（2）2001 年 5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1 年 2 月 10 日，鲁能机械召开股东会，同意山东科技大学以

500 万的价格将其持有的鲁能机械 46.3%的股权转让给山东中实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实”）；苏学成以 30 万的价格将其持有

的鲁能机械 2.77%的股权转让给山东中实；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

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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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4 月 10 日，山东科技大学及苏学成与受让股东山东中实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1 年 5 月 29 日，山东省工商局向鲁能智能换发了注册号为

370000180641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鲁能智能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鲁能科技 550 50.93% 货币 

山东中实 530 49.07% 货币 

合计 1,080 100% — 

（3）2003 年 7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3 年 6 月 30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鲁能

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550 万元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山东中实电力科

技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科技”）和山东中实，其中中实科技受让 324

万元，山东中实受让 226 万元。 

2003 年 7 月 1 日，鲁能科技与山东中实和中实科技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鲁能科技分别将其所持有的鲁能智能 324 万元和

226 万元的股权平价转入给中实科技和山东中实，转让价款共计 550

万元。 

2003 年 7 月 4 日，鲁能智能的此次变更获得山东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 

本次变更后，鲁能智能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中实科技 324 30% 货币 

山东中实 756 70% 货币 

合计 1,080 100% — 

（4）2005 年 9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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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8 月 26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山东

中实易通集团（前身为“山东中实”，以下简称“中实易通”）分别将其

持有的公司 132 万元、112 万元和 47 万元的股权平价转让给厉秉强、

傅孟潮和刘长明；中实科技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90 万元和 35 万元的

股权平价转让给孙玉田和姜志鹏。 

同日，中实易通与厉秉强、傅孟潮、刘长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中实易通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132 万元、112 万元和 47

万元的股权平价转让给厉秉强、傅孟潮和刘长明。 

同日，中实科技与孙玉田、姜志鹏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中实科技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90万元和 35万元的股权平价转让

给孙玉田和姜志鹏。 

本次股权转让实质为股权激励，厉秉强等五名自然人股东为名义

股东，名义股东为当时公司高管，为其余员工做股权代持。中实科技

系集体企业，中实易通系民营企业，五名名义自然人系自持或代公司

员工持有。 

2005 年 9 月 26 日，山东省工商局向鲁能智能换发了注册号为

370000180641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鲁能智能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中实科技 199 18.43% 货币 

中实易通 465 43.06% 货币 

厉秉强 132 12.22% 货币 

傅孟潮 112 10.37% 货币 

孙玉田 90 8.33% 货币 

刘长明 47 4.35% 货币 

姜志鹏 35 3.24%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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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合计 1,080 100% — 

厉秉强等五人为公司高管，根据访谈和相关底稿文件，本次股权

转让后，厉秉强等五人持有股份和代员工持有股权情况如下： 

工商登记股东出资额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号 

工商

登记

股东 

工商登记出

资额（万元） 

自有/代

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万

元） 

实际出资

人 

实际出资人

出资额（万

元） 

1 
傅孟

潮 
112 

自有 45 傅孟潮 45 

代持 

67 

邢宏伟 18 

代持 李秀芬 5 

代持 张建辉 12 

代持 张高峰 12 

代持 鲁守银 20 

2 
姜志

鹏 
35 

自有 15 姜志鹏 15 

代持 

20 

李娜 5 

代持 纪洪伟 5 

代持 陈安营 5 

代持 马树林 5 

3 
厉秉

强 
132 

自有 55 厉秉强 55 

代持 

77 

魏来福 12 

代持 张宗尧 12 

代持 姜葵锋 12 

代持 周家来 5 

代持 吕强 18 

代持 孙茂林 18 

4 
刘长

明 
47 

自有 12 刘长明 12 

代持 

35 

刘雷 5 

代持 卢剑峰 5 

代持 戴建春 5 

代持 齐玉兵 5 

代持 黄海 5 

代持 王秉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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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股东出资额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号 

工商

登记

股东 

工商登记出

资额（万元） 

自有/代

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万

元） 

实际出资

人 

实际出资人

出资额（万

元） 

代持 韩建强 5 

5 
孙玉

田 
90 

自有 40 孙玉田 40 

代持 

50 

孙勇 8 

代持 张华栋 8 

代持 戚晖 12 

代持 张斌 5 

代持 韩磊 5 

代持 李华东 12 

（5）2006 年 11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7 月 25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同意中实科技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 18.43%股权计 199 万元，以 318.4 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中实

易通，并据此修订公司章程。 

同日，中实科技与中实易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实科

技将其持有的公司 199 万元，以 318.4 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中实易通。 

2006 年 11 月 1 日，山东省工商局向鲁能智能换发了注册号为

370000180641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鲁能智能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中实易通 664 61.49% 货币 

厉秉强 132 12.22% 货币 

傅孟潮 112 10.37% 货币 

孙玉田 90 8.33% 货币 

刘长明 47 4.35% 货币 

姜志鹏 35 3.24% 货币 

合计 1,080 100% — 

此次股权转让未涉及股权代持情况调整。 



 

8 

（6）2006 年 11 月，第一次增资 

2006 年 10 月 27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与会股东一致同意

鲁能智能股东中实易通更名为山东中实易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

实集团”）。同时与会股东一致同意新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324 万元，

由全体股东按照变更前各方出资比例以现金方式出资，具体如下：中

实集团新增出资 199.2 万元，厉秉强新增出资 39.6 万元，傅孟潮新增

出资 33.6 万元，孙玉田新增出资 27 万元，刘长明新增出资 14.1 万元，

姜志鹏新增出资 10.5 万元。 

2006 年 11 月 10 日，北京中企华君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

东分所出具《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企华（鲁）

验字（2006）第 86 号），说明：截至 2006 年 10 月 31 日止，鲁能智

能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324 万元，其中：中实集

团缴纳出资款 199.2 万元，厉秉强缴纳出资款 39.6 万元，傅孟潮缴纳

出资款 33.6 万元，孙玉田缴纳出资款 27 万元，刘长明缴纳出资款 14.1

万元，姜志鹏缴纳出资款 10.5 万元。本次增资后，鲁能智能的实收

资本、注册资本为 1,404 万元。 

2006 年 11 月 16 日，山东省工商局向鲁能智能换发了注册号为

370000180641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中实集团 863.2 61.49% 货币 

厉秉强 171.6 12.22% 货币 

傅孟潮 145.6 10.37% 货币 

孙玉田 117 8.33% 货币 

刘长明 61.1 4.35% 货币 

姜志鹏 45.5 3.24%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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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合计 1,404 100% — 

本次增资完成后，厉秉强等五人自持和代持股份情况如下： 

工商登记股东出资额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记

股东 

工商登记

出资额（万

元） 

自有/代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万

元） 

实际出资

人 

实际出资

人出资额

（万元） 

1 傅孟潮 145.6 

自有 58.5 傅孟潮 58.5 

代持 

87.1 

邢宏伟 23.4 

代持 李秀芬 6.5 

代持 张建辉 15.6 

代持 张高峰 15.6 

代持 鲁守银 26 

2 姜志鹏 45.5 

自有 19.5 姜志鹏 19.5 

代持 

26 

李娜 6.5 

代持 纪洪伟 6.5 

代持 陈安营 6.5 

代持 马树林 6.5 

3 厉秉强 171.6 

自有 71.5 厉秉强 71.5 

代持 

100.1 

魏来福 15.6 

代持 张宗尧 15.6 

代持 姜葵锋 15.6 

代持 周家来 6.5 

代持 吕强 23.4 

代持 孙茂林 23.4 

4 刘长明 61.1 

自有 15.6 刘长明 15.6 

代持 

45.5 

刘雷 6.5 

代持 卢剑峰 6.5 

代持 戴建春 6.5 

代持 齐玉兵 6.5 

代持 黄海 6.5 

代持 王秉钧 6.5 

代持 韩建强 6.5 

5 孙玉田 117 自有 52 孙玉田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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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股东出资额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记

股东 

工商登记

出资额（万

元） 

自有/代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万

元） 

实际出资

人 

实际出资

人出资额

（万元） 

代持 

65 

孙勇 10.4 

代持 张华栋 10.4 

代持 戚晖 15.6 

代持 张斌 6.5 

代持 韩磊 6.5 

代持 李华东 15.6 

（7）2007 年 4 月，第二次增资 

2007 年 3 月 29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

以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 815.39 万元，按各股

东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及利润转增实收资本。本次利润分配及利润

转增实收资本 810 万元，其中 162 万元现金分配，648 万元转增实收

资本，实收资本总额增加到 2,052 万元。 

2007 年 4 月 2 日，北京中企华君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东

分所出具《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企华（鲁）验

字（2007）第 059 号），说明：截至 2007 年 3 月 30 日止，鲁能智能

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已将未分配利润 648 万元转增实收资

本。本次转增后，鲁能智能的实收资本、注册资本为 2,052 万元。 

2007 年 4 月 4 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鲁能智能换发了注

册号为 3700001806417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中实集团 1,261.6 61.48% 货币 

厉秉强 250.8 12.22% 货币 

傅孟潮 212.8 10.37%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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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孙玉田 171.0 8.34% 货币 

刘长明 89.3 4.35% 货币 

姜志鹏 66.5 3.24% 货币 

合计 2,052.0 100% — 

本次增资完成后，厉秉强等五人自持和代持股份情况如下： 

工商登记股东出资额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

记股东 

工商登记

出资额（万

元） 

自有/代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万

元） 

实际出

资人 

实际出资

人出资额

（万元） 

1 傅孟潮 212.8 

自有 85.5 傅孟潮 85.5 

代持 127.3 

邢宏伟 34.2 

李秀芬 9.5 

张建辉 22.8 

张高峰 22.8 

鲁守银 38 

2 姜志鹏 66.5 

自有 28.5 姜志鹏 28.5 

代持 38 

李娜 9.5 

纪洪伟 9.5 

陈安营 9.5 

马树林 9.5 

3 厉秉强 250.8 

自有 104.5 厉秉强 104.5 

代持 146.3 

魏来福 22.8 

张宗尧 22.8 

姜葵锋 22.8 

周家来 9.5 

吕强 34.2 

孙茂林 34.2 

4 刘长明 89.3 

自有 22.8 刘长明 22.8 

代持 66.5 

刘雷 9.5 

卢剑峰 9.5 

戴建春 9.5 

齐玉兵 9.5 

黄海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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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股东出资额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

记股东 

工商登记

出资额（万

元） 

自有/代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万

元） 

实际出

资人 

实际出资

人出资额

（万元） 

王秉钧 9.5 

韩建强 9.5 

5 孙玉田 171 

自有 76 孙玉田 76 

代持 95 

孙勇 15.2 

张华栋 15.2 

戚晖 22.8 

张斌 9.5 

韩磊 9.5 

李华东 22.8 

（8）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2 月，内部员工股权转让 

被代持人孙茂林于 2007 年 10 月从鲁能智能离职，马树林于 2008

年 9 月从鲁能智能离职。根据对股东厉秉强的访谈及孙茂林和马树林

出具的确认函，孙茂林、马树林离职后分别将其实际持有的鲁能智能

出资 34.2 万元、9.5 万元转让给厉秉强。厉秉强受让孙茂林和马树林

持有的公司出资后，其持有公司的出资变更为 148.2 万元。 

被代持人鲁守银于 2008 年 12 月从鲁能智能离职，根据对工商登

记股东傅孟潮的访谈，鲁守银离职后将其实际持有的鲁能智能出资

38 万元转让给傅孟潮。傅孟潮受让鲁守银持有的公司出资后，其个

人持有的公司出资变更为 123.5 万元。 

（9）2009 年 2 月，内部员工股权转让 

鲁能软件在 2007 年 12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间为鲁能智能全资子

公司，为了激励鲁能软件中的部分核心骨干员工和鲁能智能内部新增

的核心骨干员工，鲁能智能新增部分员工参与出资。本次员工持股采

取员工股权转让方式进行，公司部分原持股的员工将其持有的鲁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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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分出资转让给新出资的员工。本次内部股权转让的方式是原持股

员工统一转让部分股权给新的激励对象。本次内部员工股权转让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实际出资人 

内部转让前

的出资额（万

元） 

转出/转入

的出资额

（万元） 

转出/转入 

内部转让后

的出资额（万

元） 

1 傅孟潮 123.5 38 转出 85.5 

2 邢宏伟 34.2 7.2 转出 27 

3 李秀芬 9.5 2 转出 7.5 

4 张建辉 22.8 4.8 转出 18 

5 张高峰 22.8 4.8 转出 18 

6 姜志鹏 28.5 6 转出 22.5 

7 李娜 9.5 2 转出 7.5 

8 纪洪伟 9.5 2 转出 7.5 

9 陈安营 9.5 2 转出 7.5 

10 厉秉强 148.2 47.6 转出 100.6 

11 魏来福 22.8 4.8 转出 18 

12 张宗尧 22.8 4.8 转出 18 

13 姜葵锋 22.8 4.8 转出 18 

14 周家来 9.5 2 转出 7.5 

15 吕强 34.2 7.2 转出 27 

16 刘长明 22.8 4.8 转出 18 

17 刘雷 9.5 2 转出 7.5 

18 卢剑峰 9.5 2 转出 7.5 

19 戴建春 9.5 2 转出 7.5 

20 齐玉兵 9.5 2 转出 7.5 

21 黄海 9.5 2 转出 7.5 

22 王秉钧 9.5 2 转出 7.5 

23 韩建强 9.5 2 转出 7.5 

24 孙玉田 76 16 转出 60 

25 孙勇 15.2 3.2 转出 12 

26 张华栋 15.2 3.2 转出 12 

27 戚晖 22.8 4.8 转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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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际出资人 

内部转让前

的出资额（万

元） 

转出/转入

的出资额

（万元） 

转出/转入 

内部转让后

的出资额（万

元） 

28 张斌 9.5 2 转出 7.5 

29 李华东 22.8 4.8 转出 18 

30 赵俊 0 3.5 转入 3.5 

31 沈照建 0 5 转入 5 

32 孙晓丽 0 3.5 转入 3.5 

33 刘守刚 0 1 转入 1 

34 陈嵩 0 3 转入 3 

35 于惠东 0 3.5 转入 3.5 

36 张华伟 0 5 转入 5 

37 刘耀辉 0 5 转入 5 

38 杨晓伟 0 3.5 转入 3.5 

39 姜志华 0 3.5 转入 3.5 

40 李海燕 0 3.5 转入 3.5 

41 王涛 0 3.5 转入 3.5 

42 王兴军 0 3.5 转入 3.5 

43 王传民 0 3.5 转入 3.5 

44 王立峰 0 6.5 转入 6.5 

45 张俊岭 0 3.5 转入 3.5 

46 汪友杰 0 3 转入 3 

47 杨建柱 0 6.5 转入 6.5 

48 王守恩 0 6.5 转入 6.5 

49 李岱成 0 6.5 转入 6.5 

50 李淑勇 0 6.5 转入 6.5 

51 石磊 0 5 转入 5 

52 刘天立 0 3.5 转入 3.5 

53 李稚荔 0 3.5 转入 3.5 

54 焦之明 0 6.5 转入 6.5 

55 杨勇 0 6.5 转入 6.5 

56 丁书耕 0 15 转入 15 

57 王波 0 3.5 转入 3.5 

58 王莉 0 3.5 转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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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际出资人 

内部转让前

的出资额（万

元） 

转出/转入

的出资额

（万元） 

转出/转入 

内部转让后

的出资额（万

元） 

59 高翔 0 3.5 转入 3.5 

60 刘丽华 0 6.5 转入 6.5 

61 段连君 0 3 转入 3 

62 王滨海 0 5 转入 5 

63 王明瑞 0 5 转入 5 

64 李建祥 0 5 转入 5 

65 孙志周 0 3.5 转入 3.5 

66 孟祥军 0 3.5 转入 3.5 

67 郭锐 0 5 转入 5 

68 付崇光 0 3.5 转入 3.5 

69 韩磊 9.5 4.3 转入 13.8 

70 李冬松 0 6.5 转入 6.5 

71 陈雷动 0 2 转入 2 

（10）2009 年 6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09 年 6 月 25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同意姜志鹏将其持有

的公司 3.24%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厉秉强；（2）刘长明将其持有的公

司 4.3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傅孟潮。 

同日，姜志鹏与厉秉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姜志鹏将其

持有的公司 3.24%的股权以 66.5 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厉秉强。刘长明与

傅孟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长明将其持有的公司 4.35%的

股权以 89.3 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傅孟潮。 

2009 年 7 月 24 日，鲁能智能此次变更获得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中实集团 1,261.6 61.48%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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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厉秉强 317.3 15.46% 货币 

傅孟潮 302.1 14.72% 货币 

孙玉田 171.0 8.34% 货币 

合计 2,052.0 100% — 

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为便于进行员工持股的管理、增强股权代持

的集中度，因此股权转让涉及股权代持关系的调整。姜志鹏及其代持

的员工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至厉秉强名下进行代持，刘长明代持的员工

持有的股份转至傅孟潮名下进行代持。 

根据对代持股东刘长明、孙玉田和傅孟潮的访谈及其出具的确认

函，刘长明 2009 年 6 月从鲁能智能离职，其个人持有的公司出资转

让给代持股东孙玉田，孙玉田受让刘长明出资后，其个人持有的公司

出资变更为 78 万元。 

本次调整完毕后，厉秉强、傅孟潮、孙玉田三人自有股份和代持

情况如下： 

工商登记股东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

记股东 

工商登记出资

额（万元） 

自有/

代持 

自有/代持出

资额（万元） 

实际出

资人 

实际出资人出

资额（万元） 

1 傅孟潮 302.1 

自有 85.5 傅孟潮 85.5 

代持 

197.0 

邢宏伟 27 

代持 赵俊 3.5 

代持 沈照建 5 

代持 孙晓丽 3.5 

代持 刘守刚 1 

代持 陈嵩 3 

代持 李秀芬 7.5 

代持 于惠东 3.5 

代持 张华伟 5 

代持 张建辉 18 

代持 李海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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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股东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

记股东 

工商登记出资

额（万元） 

自有/

代持 

自有/代持出

资额（万元） 

实际出

资人 

实际出资人出

资额（万元） 

代持 王兴军 3.5 

代持 王传民 3.5 

代持 王立峰 6.5 

代持 张俊岭 3.5 

代持 汪友杰 3 

代持 杨建柱 6.5 

代持 王守恩 6.5 

代持 李岱成 6.5 

代持 李淑勇 6.5 

代持 张高峰 18 

代持 刘雷 7.5 

代持 卢剑峰 7.5 

代持 戴建春 7.5 

代持 齐玉兵 7.5 

代持 黄海 7.5 

代持 王秉钧 7.5 

代持 韩建强 7.5 

2 厉秉强 317.3 

自有 100.6 厉秉强 100.6 

代持 

193.5 

魏来福 18 

代持 石磊 5 

代持 刘天立 3.5 

代持 李稚荔 3.5 

代持 焦之明 6.5 

代持 杨勇 6.5 

代持 丁书耕 15 

代持 王波 3.5 

代持 张宗尧 18 

代持 王莉 3.5 

代持 姜葵锋 18 

代持 周家来 7.5 

代持 高翔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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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股东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

记股东 

工商登记出资

额（万元） 

自有/

代持 

自有/代持出

资额（万元） 

实际出

资人 

实际出资人出

资额（万元） 

代持 刘丽华 6.5 

代持 段连君 3 

代持 吕强 27 

代持 姜志鹏 22.5 

代持 李娜 7.5 

代持 纪洪伟 7.5 

代持 陈安营 7.5 

3 孙玉田 171 

自有 78 孙玉田 78 

代持 

135.8 

王滨海 5 

代持 王明瑞 5 

代持 孙勇 12 

代持 张华栋 12 

代持 李建祥 5 

代持 孙志周 3.5 

代持 孟祥军 3.5 

代持 戚晖 18 

代持 张斌 7.5 

代持 郭锐 5 

代持 付崇光 3.5 

代持 韩磊 13.8 

代持 李华东 18 

代持 李冬松 6.5 

代持 陈雷动 2 

代持 刘耀辉 5 

代持 杨晓伟 3.5 

代持 姜志华 3.5 

代持 王涛 3.5 

（11）2010 年 1 月，第三次增资 

2010 年 1 月 6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

本，由 2,052 万元增至 5,000 万元，其中：（1）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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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1,949.4 万元，同比增加各股东的出资额，其中：中实集团转增

出资 1,198.52 万元，厉秉强转增出资 301.435 万元，傅孟潮转增出资

286.995 万元，孙玉田转增出资 162.45 万元；（2）全体股东以现金

方式增加出资 998.6 万元，其中中实集团新增出资 489.88 万元，厉秉

强新增出资 164.352 万元，傅孟潮新增出资 112.588 万元，孙玉田新

增出资 231.78 万元。 

2010 年 1 月 16 日，北京中企华君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东

分所出具《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企华（鲁）验

字（2010）第 052 号）。说明：截至 2010 年 1 月 15 日止，鲁能智能

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已将未分配利润 1,949.40 万元转增

注册资本，同时已收到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缴纳的出资额人民币

998.60 万元。本次转增后，鲁能智能的实收资本、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2010 年 1 月 18 日，山东省工商局向鲁能智能换发了注册号为

3700001806417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中实集团 2,950.000 59% 货币 

厉秉强 783.087 15.66% 货币 

傅孟潮 701.683 14.04% 货币 

孙玉田 565.230 11.30% 货币 

合计 5,000 100% — 

本次增资时，部分员工作为新的激励对象增资入股，成为被代持

员工，同时部分员工辞职，股份转让给其他员工，本次新增核心员工

参与出资的情况如下：（1）陈勇新增出资 1 万元、潘爱兵新增出资

2 万元、王述宝新增出资 3 万元、王刚新增出资 5 万元、李洪海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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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5 万元，以上新增出资由工商登记股东傅孟潮代持；（2）谢吉

伦新增出资 5 万元、王震新增出资 5 万元、石爱民新增出资 5 万元、

庄好增新增出资 5 万元、王涛新增出资 4 万元、李恩堂新增出资 5 万

元、刘灿洋新增出资 5 万元、隗寿利新增出资 5 万元、王华荣新增出

资 5 万元，以上新增出资由工商登记股东厉秉强代持；（3）赵金龙

新增出资 5 万元、陈号新增出资 5 万元、吴琼珊新增出资 5 万元、高

欢新增出资 5 万元，以上新增出资由工商登记股东孙玉田代持。本次

增资和代持股份调整后，厉秉强、傅孟潮、孙玉田持有的股份数和代

持股份数量如下： 

工商登记股东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记

股东 

工商登记出资

额（万元） 

自有/

代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

（万元） 

实际出资人 

实际出资

人出资额

（万元） 

1 傅孟潮 701.683 

自有 239.253 傅孟潮 239.253 

代持 

462.43 

邢宏伟 69.13 

代持 赵俊 7.665 

代持 沈照建 10.95 

代持 孙晓丽 7.665 

代持 刘守刚 2.19 

代持 陈嵩 6.57 

代持 李秀芬 16.425 

代持 于惠东 7.665 

代持 张华伟 10.95 

代持 张建辉 39.42 

代持 李海燕 7.665 

代持 王兴军 7.665 

代持 王传民 7.665 

代持 王立峰 14.235 

代持 张俊岭 7.665 

代持 汪友杰 6.57 

代持 杨建柱 1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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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股东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记

股东 

工商登记出资

额（万元） 

自有/

代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

（万元） 

实际出资人 

实际出资

人出资额

（万元） 

代持 王守恩 14.235 

代持 李岱成 19.235 

代持 李淑勇 14.235 

代持 张高峰 39.42 

代持 陈勇 1 

代持 潘爱兵 2 

代持 王述宝 3 

代持 王刚 5 

代持 李洪海 5 

代持 刘雷 16.425 

代持 卢剑峰 16.425 

代持 戴建春 16.425 

代持 齐玉兵 16.425 

代持 黄海 16.425 

代持 王秉钧 16.425 

代持 韩建强 16.425 

2 厉秉强 783.087 

自有 273.322 厉秉强 273.322 

代持 

509.765 

魏来福 39.42 

代持 石磊 10.95 

代持 刘天立 7.665 

代持 李稚荔 7.665 

代持 焦之明 24.235 

代持 杨勇 16.235 

代持 丁书耕 42.85 

代持 王波 7.665 

代持 张宗尧 39.42 

代持 王莉 7.665 

代持 姜葵锋 39.42 

代持 周家来 16.425 

代持 高翔 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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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股东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记

股东 

工商登记出资

额（万元） 

自有/

代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

（万元） 

实际出资人 

实际出资

人出资额

（万元） 

代持 刘丽华 24.235 

代持 段连君 6.57 

代持 吕强 59.13 

代持 谢吉伦 5 

代持 王震 5 

代持 石爱民 5 

代持 庄好增 5 

代持 王涛 4 

代持 李恩堂 5 

代持 刘灿洋 5 

代持 隗寿利 5 

代持 王华荣 5 

代持 姜志鹏 59.275 

代持 李娜 16.425 

代持 纪洪伟 16.425 

代持 陈安营 16.425 

3 孙玉田 565.23 

自有 222.828 孙玉田 222.828 

代持 

342.402 

王滨海 15.95 

代持 王明瑞 10.95 

代持 孙勇 26.28 

代持 张华栋 26.28 

代持 李建祥 10.95 

代持 孙志周 7.665 

代持 孟祥军 7.665 

代持 戚晖 39.42 

代持 张斌 16.425 

代持 郭锐 15.95 

代持 付崇光 7.665 

代持 韩磊 40.222 

代持 李华东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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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股东信息 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信息 

序

号 

工商登记

股东 

工商登记出资

额（万元） 

自有/

代持 

自有/代持

出资额

（万元） 

实际出资人 

实际出资

人出资额

（万元） 

代持 李冬松 19.235 

代持 陈雷动 4.38 

代持 刘耀辉 10.95 

代持 杨晓伟 7.665 

代持 姜志华 7.665 

代持 王涛 7.665 

代持 赵金龙 5 

代持 陈号 5 

代持 吴琼珊 5 

代持 高欢 5 

鲁能智能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间，被代持人陈安营、

高翔、石爱民因离职分别将其个人所持有的公司出资 16.425 万元、

7.665 万元、5 万元分别转让给厉秉强，转让完成后，厉秉强的个人

出资变更为 302.412 万元；戴建春、于惠东、高欢因离职分别将其个

人所持的出资 16.425 万元、7.665 万元、5 万元转让给傅孟潮，该等

转让完成后，傅孟潮的个人出资变更为 268.343 万元。 

（12）2012 年 9 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6 月 30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中实

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59%的股权转让给山东电力研究院；厉秉强、傅

孟潮、孙玉田三人将其持有的共 41%的股权转让给山东电力研究院。 

同日，山东电力研究院与中实集团、厉秉强、傅孟潮、孙玉田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实集团、厉秉强、傅孟潮、孙玉田将其

持有的鲁能智能全部股权转让给山东电力研究院，转让价格为

112,150,10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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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 20 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鲁能智能换发了注

册号为 3700001806417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山东电力研究院 5,000 1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鲁能智能工商登记股东厉秉强、傅孟潮、

孙玉田将其自有及代持的鲁能智能出资全部转让给山东电力研究院，

鲁能智能变更为山东电力研究院的全资子公司，原工商登记股东厉秉

强、傅孟潮、孙玉田及相关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解除。 

（13）2013 年 9 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8 月 31 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与山东电力研究院签订

《关于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整体无偿划转协议书》，

约定山东电力研究院将其所持有的鲁能智能 100%的股份无偿划转给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2013 年 9 月 4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山东电力研究

院所持鲁能智能 100%的股份无偿划转给出资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国网山东电力 5,000 1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 — 

（14）2018 年 9 月，第四次增资 

2018 年 8 月 9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股东增加注

册资本 5,100 万元，由原 5,000 万元变更为 10,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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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出资 5,100 万元中有盈余公积 4,110 万元转增资本，无需验

资；另外 990 万元为国网山东电力现金出资。2019 年 12 月 16 日，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9)第 110ZC0258

号），对以上出资事项进行了验证。说明：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鲁能智能已经收到国网山东电力银行存款 990 万元，鲁能智能用盈余

公积转增实收资本 4,110 万元，此次增资 5,100 万元后，鲁能智能的

实收资本共计为 10,100 万元。 

2018 年 9 月 7 日，山东省工商局向鲁能智能换发了注册号为

3700001806417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国网山东电力 10,100 100% 货币 

合计 10,100 100% — 

（15）2019 年 6 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6 月 17 日，鲁能智能股东国网山东电力作出决定，同意

国网山东电力将其持有的公司 50%股权无偿划转给全球能源互联网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研院”），划转价值依据为划转基准日

经双方确认的账面所有者权益。 

同日，国网山东电力与联研院签订《关于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 50%股权无偿划转协议》，约定国网山东电力将其所持有的鲁能

智能的 50%股权无偿划转给联研院。 

2019 年 6 月 20 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向鲁能智能换发了新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00072544424XN 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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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国网山东电力 5,050 50% 货币 

联研院 5,050 50% 货币 

合计 10,100 100% — 

（16）2019 年 8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由鲁能智能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 

2019 年 8 月 20 日，鲁能智能执行董事慕世友作出决定：以致同

会计师审计的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账面净资产人民币

255,863,317.46 元，折合股份公司总股本 15,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 元，超过股本股份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2019 年 8 月 23 日，鲁能智能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审议通

过《关于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决定：鲁能智能以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折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折合股份公司总股本 15,000 万股，

每股面值 1 元，超过股本部分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鲁能智能现

有股东作为股份公司发起人，其中国网山东电力公司认购 7,500 万股

股份，占股份公司持股比例的 50%，联研院认购 7,500 万股股份，占

股份公司持股比例的 50%。 

同日，鲁能智能全体股东签署《发起人协议》，约定：（1）以

发起设立方式将鲁能智能整体变更为“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以经致同审计的鲁能智能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

255,863,317.46 元为基础，折合为整体变更后的发行人的股份总额

15,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由全体发起人按其在改制前鲁能智能所

持有的股权比例认购发行人股份，折股差额部分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

公积金。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国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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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电力公司认购 7,500 万股股份，占股份公司持股比例的 50%，联研

院认购 7,500 万股股份，占股份公司持股比例的 50%。 

2019 年 8 月 26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19）第 110ZC0124 号），验证截至 2019 年 8 月 23 日，发起人

国网山东电力和联研院以其拥有的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价人民币 255,863,317.46 元折

股投入，其中 150,000,000 元折合成股本 15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余额转为资本公积。 

2019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决议以鲁能智能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国网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30 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了《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00072544424XN。 

国网智能设立时，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出资方式 

国网山东电力 7,500 50% 净资产折股 

联研院 7,500 5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15,000 100% — 

此次股改事项履行了审计和评估程序。根据致同会计师出具的

《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9）第 110ZA9094 号），鲁能智能截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账面净资产为人民币 255,863,317.46 元。根据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2019]评字第 90030 号），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鲁能智能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30,608.74 万元，

此次评估结果已经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备案。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国网智能股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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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7,500.00 50.00%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

限公司 
7,500.00 50.00% 

合计 15,000.00 100.00%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国网智能控股股东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 

4、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电力机器人相关产品及服务、智能监测

与控制设备及输变电检修服务、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产品及服务三类业

务。2020 年 11 月，为重点发展公司优势业务并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公司将智能监测与控制设备及输变电检修服务、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产

品及服务两类业务剥离，目前仅从事电力机器人相关业务，具体为电

力机器人、无人机、变电站在线智能巡视系统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以及通过以上产品为电网提供的设备巡视、数据采集与分析等相

关服务。目前，国网智能主要产品包括机器人产品、无人机产品、变

电站在线智能巡视系统，主要服务包括机器人服务、无人机服务。 

5、所属行业概况及在行业中的地位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国网智能所属

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的“C3599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国网智能所处行业为“C

制造业”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国网智能属于高端装备类科技创新企业。

国网智能为国内最早开展电力机器人研究和产业化推广的单位，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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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力行业的长期积累，开发出一系列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力机器

人，在电力机器人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 

6、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别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事

业

部 

大类 产品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机

器

人、

无

人

机 

电力机

器人相

关产品 

机器人及组

件 
39,056.20 34.15 35,625.30 24.50 17,567.92 15.02 

无人机及配

件 
8,201.09 7.17 5,823.02 4.00 0.00 0 

变电站在线

智能巡视系

统 

5,035.11 4.40 1,718.92 1.18 0.00 0 

电力机

器人相

关服务 

无人机相关

服务 
7,388.16 6.46 7,191.15 4.94 1,918.50 1.64 

机器人相关

服务 
4,976.58 4.35 3,680.68 2.53 3,518.98 3.01 

物

联

网 

智能监

测与控

制设备 

智能监测与

控制设备 
36,356.41 31.79 55,003.55 37.82 59,371.41 50.78 

输变电

检修服

务 

输变电检修

服务 
2,835.23 2.48 4,988.62 3.43 6,544.26 5.60 

新

能

源 

充换电

产品 

充换电产品

及配件 
6,998.55 6.12 13,503.39 9.29 21,165.34 18.1 

充换电

服务 
充换电服务 3,533.26 3.09 17,890.78 12.30 6,842.51 5.85 

合计 114,380.59 100.00 145,425.42 100.00 116,928.93 100.00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模拟审计报告》，模拟剥离后，

电力机器人相关产品及服务的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事

业

部 

大类 产品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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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业

部 

大类 产品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机 

器 

人 

机器人

相关产

品 

机器人及组件 39,056.20 60.40 35,625.30 65.93 17,567.92 76.36 

无人机及配件 8,201.09 12.68 5,823.02 10.78 - - 

变电站在线智

能巡视系统 
5,035.11 7.79 1,718.92 3.18 - - 

机器人

相关服

务 

无人机相关服

务 
7,388.16 11.43 7,191.15 13.31 1,918.50 8.34 

机器人相关服

务 
4,976.58 7.70 3,680.68 6.81 3,518.98 15.30 

合计 64,657.15 100.00 54,039.08 100.00 23,005.40 100.00 

公司报告期经审计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105,651.81 147,801.82 137,268.26 

所有者权益（万元） 39,861.46 30,693.45 22,975.06 

资产负债率（%） 62.67% 79.23 83.26 

营业收入（万元） 114,419.28 145,440.22 116,944.27 

净利润（万元） 8,750.74 8,059.46 5,768.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万元） 
8,750.74 8,059.46 5,768.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8,041.08 6,845.15 5,29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834 0.5373 0.4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 0.5834 0.5373 0.4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95 30.23 29.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万元） 
11,729.57 -797.04 8,778.82 

现金分红（万元） - -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9.40% 7.18% 6.17%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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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智能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代表）和实

际控制人（或其代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接受辅导人员 备注 

1 许玮 董事长 

2 慕世友 董事、总经理 

3 朱明智 董事、财务总监 

4 卢卫疆 董事 

5 杜宁 独立董事 

6 陈殿生 独立董事 

7 杨卫东 独立董事 

8 蔡光程 监事会主席 

9 赵立强 监事 

10 王兴光 职工监事 

11 马晓锋 董事会秘书 

12 周大洲 副总经理 

13 王克南 副总经理 

14 赵建红 控股股东授权代表 

15 杨文龙 持股 5%以上股东授权代表 

16 杨扬 实际控制人授权代表 

（四）辅导过程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中信证券对国网智能进行了上市辅

导，辅导工作经过如下： 

1、主要准备工作 

（1）签订辅导协议 

2021 年 1 月 21 日，中信证券与国网智能签订了辅导协议，接受

国网智能的委托作为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辅导期

自辅导协议签订并报贵局备案之日开始，具体工作由中信证券辅导工

作小组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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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聘请中介机构 

除中信证券外，国网智能还聘请了金杜、致同参与上市辅导工作。 

（3）了解公司情况 

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采取实地考察、访谈、个别交流等多种方

式调查了国网智能的全体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代表对证券市场相关知识的了解

情况，为制定切实可行的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打好基础。 

（4）制订辅导计划 

经初步调查了解，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包括辅导目的、辅

导内容、辅导方式、辅导步骤等内容。 

（5）制作辅导材料 

为配合辅导工作，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及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

中介机构制作了辅导材料，包括授课讲义、法规汇编等，并发放给接

受辅导人员。 

2、辅导及相关工作 

（1）进行集中授课 

本次辅导系国网智能第二次申报辅导，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及

其他中介机构的辅导人员曾在第一次申报辅导期内，对国网智能接受

辅导人员进行了 2 次集中授课；本次辅导期内，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

组及其他中介机构的辅导人员对国网智能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 1 次

集中授课，累计辅导时间超过 2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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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主要讲授了：中国资本市场概况及基础知识、涉及股东、

高管股票买卖限制、股权激励制度、规范运作及与保荐有关的公司责

任、信息披露、关联交易，改制上市程序及发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等内容。 

金杜主要讲授了：公司法；证券法；公司治理；规范运作；董、

监事职责等。 

致同主要讲授了：会计准则、公司及管理层会计责任、内部控制、

会计违法案例及处罚、公司上市对公司财务税务工作的影响等 

国网智能接受辅导人员已全面了解证券市场基本知识、发行上市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具备了

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 

（2）组织自学答疑 

为使辅导工作能够与接受辅导人员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同时又

不影响其正常工作，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最大程度地组织接受辅导

人员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自学。同时，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及其他中

介机构与接受辅导人员保持密切沟通，针对具体问题采取个别答疑的

形式及时协助解决。 

（3）督促整改规范 

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根据在辅导过程中掌握的尽职调查资料，

梳理、总结了影响国网智能上市的重大问题，并多次召开协调会进行

讨论，及时向国网智能提出整改建议。经过辅导，国网智能已建立了

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资产、业务、机构、人员、财务等独立、完整，

运作规范，具备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4）列席相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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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督促国网智能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

组对国网智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程序、职责分工以及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勤勉和诚信义务进行了重点辅导，并列席了

国网智能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部分会议。 

（五）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2021 年 1 月 21 日，中信证券与国网智能签订了《辅导协议》，

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辅导内容、接受辅导人员、辅导

工作需要达到的效果等内容。中信证券按照《辅导协议》的约定，委

派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辅导工作小组，完成了《辅导协议》约

定的全部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六）历次辅导备案情况 

2021 年 1 月 22 日，中信证券向贵局报送了国网智能上市辅导备

案登记材料，并获得受理。 

2021 年 3 月 22 日，中信证券向贵局报送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一期）》。 

（七）核查重点 

中信证券在本次辅导过程中的核查重点包括：发行人与实际控制

人下属其他企业在各项业务中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发行人报告期内

关联销售占比较高问题、劳务用工问题等。 

（八）辅导过程中发现发行人存在的问题及发行人整改规范情况 

1、同业竞争问题 

（1）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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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下属其他企业在各项业务中存在的

同业竞争情况如下： 

1）电力机器人相关业务 

报告期内，除发行人外，国网系统内从事电力机器人、无人机、

变电站在线智能巡视系统的三类业务的具体企业如下：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机器人产品 
国网电科院、国网英大、许继集团、平高集团、山东电

工电气 

机器人服务 无 

无人机相关产品 国网电科院、平高集团 

无人机相关服务 国网电科院、国网通航 

变电站在线智能巡视系

统 
国网电科院、国网英大、平高集团、许继集团 

在电力机器人产品方面，国网电科院具备自主研发及生产能力，

国网英大、许继集团、许继集团、平高集团、山东电工电气等不具备

电力机器人的自主研发及生产能力，主要通过贸易方式经营电力机器

人业务。 

在无人机相关服务方面，国网通航主要从事通道巡视，而国网智

能主要从事无人机精细巡检和无人机培训，同时也少量从事了激光扫

描业务。 

2）智能监测与控制设备及输变电检修服务、新能源汽车充换电

产品及服务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智能监测与控制设备 
国网电科院、国网英大、许继集团、平高集团、山东电

工电气、信产集团 

输变电检修服务 国网电科院、国网英大、平高集团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备 国网电科院、许继集团 

新能源汽车充换服务 国网电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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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改规范情况 

1）剥离智能监测与控制设备及输变电检修服务、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产品及服务。 

2）退出无人机激光扫描业务，专注于精细巡检，避免与国网通

航在无人机巡检业务方面构成同业竞争。 

3）下发关于避免电力机器人业务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通知，竞

争方退出发行人保留的电力机器人相关业务。 

4）控股股东国网山东电力、实际控制人国家电网出具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 

5）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披露，并做风险提示。 

2、关联销售占比较高问题 

（1）问题描述 

发行人下游客户多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内蒙古电力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关联交易占比较高，来自电网系统内的客户集中度较高。 

（2）整改规范情况 

发行人关联交易占比较高，是由于特殊的业务模式造成的，电网

行业属于天然垄断性行业，因此一定程度的关联交易不可避免。同行

业可比公司申昊科技和亿嘉和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系统内单位采

购电力机器人均履行招投标程序，因此可以保证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

性。 

项目组核查对重大合同的关联交易招投标文件进行查阅，并对中

标价格与其他投标方的价格进行对比，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同时

敦促发行人建立健全关联交易相关制度，包括公司章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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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等制度，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类型、关联方的回避措施等进行明确，

保证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并建议发行人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力市政、发电、铁路、军工等

电网以外市场，开拓巴基斯坦、巴西等国际市场，向多领域延伸，降

低对电网市场、国内市场及国网公司的依赖，从而降低关联交易比重。 

3、劳务用工问题 

（1）问题描述 

报告期内，发行人直签劳动合同的员工比例较少，部分的用工需

求通过采购劳务外包服务解决。 

（2）整改规范情况 

项目组通过访谈对公司业务的核心工序、核心岗位、核心环节进

行了梳理，敦促公司在核心工序、核心环节方面不得使用劳务外包人

员，最大化降低劳务外包人员的占比。同时发行人通过内部岗位调整、

招聘补员，对核心环节、核心岗位、核心工序的人员进行补充，推动

劳务外包向业务外包转变，对于属于辅助性工作的人员采用业务外包

的方式解决。项目组对发行人劳务外包的管理情况进行确认，查阅国

网公司的《国家电网公司供电企业业务外包管理办法》，对公司劳务

外包单位的关联关系、劳务外包的价格、劳务外包人员的社保缴纳情

况进行核查。 

在 2020 年下半年，公司在销售、人资等职能部门的劳务外包人

员随着物联网和新能源事业部于 2020 年 11 月一并剥离，与国网智能

脱离关系，转入新公司。将事业部层面的劳务外包合同提前终止，开

始按照工作量计价的业务外包招标，劳务外包供应商参与业务外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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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根据招标结果确定业务外包合作对象，发行人拟不再按照人/天

计价进行劳务外包，将外包工作进一步规范。 

4、共有专利 

（1）问题描述 

报告期内，发行人多项专利与实际控制人国家电网或其他关联方

共有，或者被关联方许可使用。 

（2）整改规范情况 

国家电网牵头推进专利转让工作，将原国网智能共有专利、受许

可实施专利转为国网智能独有专利。目前，国网智能已获授权的 649

项独有专利中，共计 99 项原为国网智能独占许可使用专利，300 项

原为国网智能与国网山东电力及其下属子公司、国网公司共有专利。

目前该 399 项专利已完成专利受让和变更手续，国网智能独有该等专

利。 

目前国网智能共有 31 项共有专利，共有人主要为南方电网、山

东建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通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润邦电气有限

公司等单位，所涉及专利均非国网智能核心技术，对国网智能正常经

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二、辅导的主要内容及其效果 

（一）辅导内容、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1、辅导的主要内容 

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辅导协议》的约定，本次辅导工作包括

以下主要内容： 

（1）督促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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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或外部的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

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督促国网智能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

求的公司治理基础，促进接受辅导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国网智能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

增资扩股、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

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督促国网智能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国网智能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

房屋等的法律权属问题。 

（6）督促国网智能进一步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国网智能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

成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国网智能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

并制定可行的募股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9）对国网智能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国

网智能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2、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 

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和《辅导协议》的约定，

在对国网智能进行初步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国网智能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切实可行的辅导计划，并在辅导期间内通过组织自学、集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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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答疑、对口衔接、中介机构协调会、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督促

整改等多种辅导方式对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辅导培训。 

辅导期间，在相关各方的积极配合下，辅导工作顺利推进，各项

工作均与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相一致，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得到了较

好地落实和执行。 

3、辅导效果评价 

本次辅导工作得到了相关各方的通力配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具体说明如下： 

（1）经过多种方式的辅导培训，接受辅导人员已基本掌握了证

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了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能够正确理解上

市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在规范运作、信

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国网智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均能够依法有效运转。 

（3）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查阅工商档案和财务会计文件等资料、

访谈、现场考察等方式，对国网智能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

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核查，

认为国网智能在上述各方面均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明晰，股权结构符

合有关规定。 

（4）国网智能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了独立运营能力，在业务、资

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能够做到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核

心竞争力明显。 

（5）国网智能能够合法使用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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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网智能进一步完善了具体管理制度，建立了规范的内部

决策和控制制度，各项制度能够有效运行。 

（7）国网智能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未来发展计划，并根据业务发

展目标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8）辅导工作小组对国网智能进行了综合评估，认为国网智能

已经具备发行上市的基本条件。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协助国网智能进

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市的准备工作。 

综上，本次辅导工作取得了预期目的，辅导效果良好。 

（二）辅导对象参与、配合辅导工作的评价 

国网智能董事长许玮负责本次辅导工作的总体组织和协调，董事

会秘书马晓锋负责辅导工作的具体落实。辅导过程中，辅导对象能够

及时提供辅导人员所需要的各种文件、资料、证明，协助辅导人员查

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介绍公司情况。 

对辅导机构提出的问题，辅导对象能够及时给予解答和说明。对

辅导机构提出的整改意见，辅导对象能够召集有关部门和人员充分讨

论解决方案及措施，如确有必要且可行，能及时采纳、改进和贯彻落

实。 

辅导对象能够积极组织、配合辅导培训。接受辅导的人员能够及

时参与相关辅导授课活动，积极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为公司的规范

发展出谋献策。 

综上，辅导对象能够认真接受中信证券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辅导，

积极配合各项辅导工作的安排，认真履行《辅导协议》所约定的责任

和义务，达到了辅导工作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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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导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建议及处理情况 

1、决策机制及内控制度建立健全 

发行人于 2019 年 8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并依法建立了三会议

事规则，自上述规则建立以来，公司能够按照有关规定逐步予以规范。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信息披

露、募集资金管理、防范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等方面配套制度建设等

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和改善。 

为继续强化公司规范运作和内控机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

风险防范能力，拟采取的整改措施具体如下：中信证券会同致同、金

杜在发行人现行决策机制及内控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专业化建议，敦促

公司继续完善并执行相关制度，以形成更加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

部约束和激励机制。 

三、辅导对象尚存在的问题及是否适合发行上市的评价意见 

经过辅导，国网智能已经对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妥

善的解决。辅导机构认为：国网智能已经基本符合中国证监会对拟上

市公司的各项要求或规定，达到了辅导工作的预期效果，具备发行上

市的基本条件。 

四、辅导机构勤勉尽责的自我评估 

中信证券高度重视国网智能上市辅导工作，委派经验丰富的工作

人员组成辅导工作小组从事具体辅导工作。 

辅导期间，中信证券辅导人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切实可行

的辅导计划，对国网智能主要股东的负责人，国网智能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部分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辅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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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根据尽职调查的规范要求认真收集、核查了国网智能的

各类文件资料，列席了国网智能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部分

会议，组织国网智能和其他上市中介机构多次召开协调会，讨论分析

国网智能在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历史沿革、主营业务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并监督落实。 

中信证券还认真准备并及时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辅

导工作备案报告。同时，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均能严格保守辅导过程中

所了解的商业秘密。 

本次辅导过程中，中信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要求，勤勉尽责，良好地完成了各项辅导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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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的总结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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